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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1 年 4 月 23 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维通信”

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出资购买常州艾利门特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深圳艾利门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

利门特”）3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对艾利门特进行增资扩股的相关事项，通过成立有限合伙平台

实施管理团队的增资入股，以调动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常州艾利门特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有限合伙”）按照艾利门特增资前 51,600 万

元的评估值（中联评报字[2020]第 1293 号）的 50%对艾利门特进行现金增资

11,057.4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艾利门特 70%股权，有限合伙持有艾利门

特 30%股权。（详情可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6，2020-088） 

目前，考虑到艾利门特暂不进行资本运作，通过有限合伙平台在子公司实施

激励难以起到预期的效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慎考虑并一致同意，公司按照原增资价格出资 11,057.4 万元购买

有限合伙持有的艾利门特 3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艾利门特 100%

股权。 

二、审批程序 

1、根据现行有效的有关证券监管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

批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等。 

2、常州艾利门特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信维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人，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常州艾利门特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住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水北路 218号 

3、成立日期：2020年 11月 17日 

4、执行事务合伙人：信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有限合伙人：彭浩、韩听涛、杜敏 

6、认缴出资额： 11,06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艾利门特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深圳艾利门特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 2月 18日 

3、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南环路 465号 

4、法定代表人：毛大栋 

5、注册资本：人民币 3,195.86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粉末冶金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和技术转让；粉末冶金制品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粉末冶金制品的生产、加工。 

7、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艾利门特股权结构变化: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金

额（万元） 

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信维通信 2,237.09 70.00 11,057.40 3,195.86 100.00 

有限合伙 958.77 30.00 - - - 

合计 3,195.86 100.00 11,057.40 3,195.86 100.00 



8、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总资产 25,296 46,589 

负债总额 11,650 21,776 

净资产 13,646 24,813 

资产负债率 46% 47% 

营业收入 36,177 49,122 

净利润 7,863 11,167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艾利门特近两年经营情况整体向好，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对艾利门特的持股比例将由 70%变更为 100%，艾利门特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对艾利门特的经营和长期发展有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购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同意将

本次购买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此外，我们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材料，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监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深圳艾利门特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